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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 3月 2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的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方针，决定自 5 月

1 日起下调部分增值税率，该决定已通过 4 月 4 日税务机关发布的「财税【2018】32 号」

和「财政【2018】33 号」文件作出了明确规定。 

 

1.变更增值税税率 

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说明 

增值税税率 

１７％ １６％ 
销售货物从现行的 17%下调至 16%、11%（农产品、自来水・

暖气・煤气等、书刊等）下调至 10%。 

加工・修理服务、有形动产租赁从 17%下调至 16%。 

交通运输・电信通信、建筑、不动产租赁、不动产销售、土

地使用权转让从 11%下调至 10%。 
１１％ １０％ 

出口退税率 

１７％ １６％ 
现行出口退税率为 17%和 11%的分别降低 1%。 

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出口的货物或跨境应税行为，生产型企

业一律执行调整前的退税率。商社、贸易公司以购入时的税

率为准。 

2018 年 8 月 1日以后全部执行调整后的税率。 

１１％ １０％ 

货物出口以报关日期为准，跨境应税业务以出口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。 

※  另外，现行税率为 6%的现代服务业・生活服务业・金融服务业等没有变化。 

※  2018 年 5 月 1 日前签订的价税分离的合同，需由合同双方确认将适用税率从 17%调整

为 16%、11%调整为 10%。 

 

以含税价格签订的合同，为了避免今后产生纠纷，应根据情况慎重考虑是否将税率降

低的 1%的金额反应在价格上。 

 

２．变更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 

   将生产型企业 50 万人民币和商贸型企业 80 万人民币的小规模纳税人年间销售额标准

统一提高到 500 万人民币。 

已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和个人，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可转登记为小规模 

纳税人。 

但由于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税，其未抵扣的进项税额需做转出处理。 



 

３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予以偿还 

  在上述 1.2 以外，还决定对设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、研究开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 

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款予以一次性退还。但该部分的详细规定尚未明确。 

 

    中国的增值税与日本的消费税在结构上基本相同。 

    因此，税率的变化对于可以用进项税抵扣实际支付的销项税的企业，在实质上并没有

太大的影响，真正影响的是最终承担增值税的消费者。（减税也就是「恩惠」） 

    那么，这次税率的下调会不会带来流通商品减税部分的价格降低呢？ 

    与日本不同，中国的增值税是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价内税，1%的减税不会反映在商品

价格上，对于商家来说也许会成为一种「税负转嫁」吧（？？）。 

 

 

相关规定： 

财政【2018】32 号 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

 财税【2018】33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同意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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